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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 西政办发〔2014〕13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
区人力社保局关于完善西城区街道协调

劳动关系会议制度意见的通知
 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区人力社保局拟定的《关于完善西城区

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会议制度的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 5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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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完善西城区街道协调
劳动关系会议制度的意见

（区人力社保局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相关规定和北京市协调

劳动关系三方的有关工作精神，为形成西城区多层次的三方协调

劳动关系机制，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，最大限度地保护、调

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，推动西城区经济持续、快速、健康

发展，现就完善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会议的机构组成

（一）各街道成立劳动关系协调会议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“领导小组”），由各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全面负责街道

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工作。发挥各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

构在三方会议制度中的主导作用，推动地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。

各街道办事处主管领导、工会主席及企业代表牵头人任副组长，

相关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

（二）各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工作办公室设在各街

道劳动和社会保障科。负责街道三方会议的会务组织、日常联络

工作，以及汇报相关工作开展和落实情况等。

（三）建立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。会议由政府方

代表、工会方代表、企业方代表组成。政府方代表可由各街道劳

动科、社保所、司法所以及街道其他相关部门组成；工会方代表



- 3 -

可由街道工会、工会联合会及企业工会主席等组成；企业方代表

由区企联派出代表组成。企业代表的产生由区企联提名，经征求

区工商联、区私个协、区国资委意见，并商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会

议领导小组同意后确定。

二、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的工作职责

（一）建立健全辖区协调劳动关系工作制度，适时建立三方

会议例会制度，完善协调劳动关系机制，落实市、区协调劳动关

系三方会议议定事项，切实发挥街道三方在协调区域劳动关系中

的作用。

（二）掌握辖区内用人单位用工和执行国家有关劳动法律、

法规、劳动标准的基本情况，把握区域劳动关系的动态趋势，协

调解决劳动关系矛盾和问题。

（三）指导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，落实工资支付、最

低工资、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、劳动安全卫生、女职工和未成年

工保护等劳动标准，监督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，保障劳动者合

法权益。

（四）指导用人单位通过集体协商，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、

女工专项协议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。具备条件的街道通过签订区

域、行业集体合同和工资、女工专项协议，为用人单位平等竞争，

维护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创造条件。

（五）建立区域劳动争议调解组织，指导调解处理劳动争议。

（六）及时协调、处理涉及社会稳定的重大劳动争议，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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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涉及稳定和全局的劳动关系矛盾，及时向街道和区有关部门

报告，协助有关部门化解劳动关系矛盾。

（七）指导辖区用人单位积极参与“和谐劳动关系单位”创

建活动，负责组织用工 30 人以下的小型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和

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“双百双规范”活动。完成区级下达的创建

标准和活动要求。

（八）开展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宣传和指导工作。

（九）按照区级有关要求，定期上报组织机构、工作开展以

及辖区内涉及劳动关系调整方面的重大事项等情况。

三、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会议的会议制度

（一）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至少每年召开一次。确有

需要的，由一方提议，经三方同意，可召开临时会议。

（二）每次协调会议必须有三方代表参加，参加人数不得少

于应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二。三方会议组成人员应按时出席会议，

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，应向领导小组请假或委

托其他人出席会议。

（三）每次召开协调会议，各方要向街道三方会议办公室提

出会议议题并提供会议材料，由街道三方会议办公室与各方协商

确定会议召开时间。临时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议题等，由一

方提出并由街道三方办公室与其他两方协商确定。

（四）建立会议报告制度，每次召开协调会议，由街道三方

会议办公室负责记录，编写纪要，并及时上报区协调劳动关系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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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会议办公室。

（五）街道三方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，各方应积极贯彻落实，

以维护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。

（六）街道三方办公室应按时向区三方会议办公室报送半

年和全年工作总结、思路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各街道应加强专项经费保障，并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的有

关规定。专项经费用于街道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日常办公及会

议等。

五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

办公室转发<关于在街道系统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会议制度的意见

>的通知》（西政办〔2003〕23 号）和原《北京市宣武区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转发<关于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指导意

见>的通知》（宣劳社资发〔2002〕150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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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 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 3日印发


